


凤泉区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组文件

凤法政领〔2019〕2号


凤泉区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组
关于公布凤泉区区级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区人民政府各部门，驻区各单位：
[bookmark: _GoBack]《河南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实行行政执法主体公告制度。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由本级人民政府依法确认，并向社会公告。”为进一步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主体，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根据《新乡市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2019年行政执法责任制有关工作的通知》（新法政办〔2019〕13号）和《凤泉区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凤泉区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任务分解的通知》（凤法政办〔2019〕3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区机构改革实际，经区司法局依法审核，报区政府研究同意，确认以下区直机关具有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可以依法独立行使行政执法职权。
一、依职权行政机关（34个）
凤泉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凤泉区教育体育局
凤泉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凤泉区民政局
凤泉区司法局
凤泉区财政局
凤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凤泉区自然资源局
凤泉区城乡建设局（新乡市凤泉区人民防空办公室）
凤泉区城市管理局
凤泉区交通运输局
凤泉区水利局
凤泉区农业农村局
凤泉区商务局
凤泉区文化广电和旅游文物局
凤泉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凤泉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凤泉区应急管理局
凤泉区审计局
凤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凤泉区统计局
凤泉区医疗保障局
凤泉区环境保护局
凤泉区民族宗教事务局
新乡市凤泉区国家保密局
大块镇人民政府
耿黄镇人民政府
潞王坟乡人民政府
凤泉区消防大队
凤泉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国家税务总局新乡市凤泉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新乡市凤泉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新乡市凤泉区税务局耿黄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新乡市凤泉区税务局大块税务分局
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14个）
凤泉区档案局
凤泉区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凤泉区道路运输管理局
凤泉区农村公路管理所
凤泉区价格监督检查局
凤泉区食品药品监督所
新乡市国土资源局凤泉分局执法监察大队
凤泉区商务局市场商贸流通监督管理股
凤泉区社会经济调查队
凤泉区环境监察大队  
凤泉区动物卫生监督所
凤泉区种子管理站
凤泉区植物保护植物检疫站
凤泉区农机安全监理站
凡未经公告的单位，不具有行政执法主体资格，不得实施行政执法活动。今后，由于机构改革和部门职责调整导致行政执法实施主体发生变化的，按照新的部门职责分工，由履行该职责的部门实施行政执法。
已公告具有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单位要按照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要求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履行执法职责，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凡越权行政，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将依法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各行政执法机关工作人员执法需依法取得《河南省行政执法证》，各行政执法单位要加强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知识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做到持证上岗、文明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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